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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组织机构与职责
	大鹏新区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工作领导小组
	统筹指挥全区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

	指挥部办公室
	新区劳动部门：负责落实全区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的调处，承担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组织、协调、指挥、督查督办、信息处理等工作。

	总指挥
	新区分管领导

	副总指挥
	事发地办事处、新区劳动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新区政法部门、公安部门相关负责人

	执行总指挥兼现场指挥官
	新区劳动部门分管领导
	履行现场决策、指挥、调度等职责。

	成员单位
	主要职责

	新区应急管理部门
	及时掌握突发事件事态进展情况，向市委、市政府总值班室报告，传达上级部门和领导指示精神。

	新区宣传部门
	提出新闻发布工作意见，指导成员单位有序开展新闻发布工作，收集网络舆情动态，指导成员单位开展舆情应对工作。

	新区劳动部门
	负责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组织、协调、督查督办、信息处理等工作，依法对企业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企业存在劳动用工违法违规行为的，应责令其改正并依法处罚；发现符合欠薪垫付条件的，应及时启动垫付程序；发现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在各职能部门牵头处置特殊领域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中，负责给予劳动法律法规政策指导。劳动仲裁部门支持、保障、配合，对符合条件的劳动仲裁申请，实现“快立、快审、快裁”。

	新区政法部门
	配合、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重大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工作。

	新区发展和财政部门
	根据新区财力状况和工作实际需求，做好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经费保障。

	新区教育卫生部门
	牵头处置学校、公共卫生机构等部门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之间发生的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

	新区住房建设部门
	牵头处置所监管区管非政府投资项目因欠薪（农民工工资）引发的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并依法查处或督办可能涉及的建设领域违法行为；负责联系市住建部门。

	新区水务部门
	牵头处置水务工程建设领域中因欠薪（农民工工资）引发的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督办本领域内因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拖欠工程款等造成的欠薪案（事）件，负责联系市水务部门。

	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
	牵头处置本部门直接管理的工程项目、市政管理服务事项等政府购买服务的外包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

	新区群团工作部门
	参与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协助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反映劳动者的意见和诉求，为符合条件的劳动者提供法援服务，引导和协助劳动者依法维权。

	新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部门
	牵头处置本部门作为建设单位的新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发生的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

	新区交通运输部门
	牵头处置本部门工程项目领域及交通运输领域中的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依法查处涉及的违法行为，负责联系市交通运输部门。

	新区公安部门
	配合主管部门收集、通报涉及群体性劳资纠纷线索，协助主管部门做好涉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现场秩序；对存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或聚集维权中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予以打击。

	新区公安交警部门
	维持事发现场交通秩序，疏导车辆，保持道路畅通。

	新区医疗健康集团
	牵头处置下属医院、社康中心等部门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之间发生的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

	新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
	牵头处置因社保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对发生群体性事件的用人单位是否依法足额缴纳社保等情况进行检查，对员工提出的关于社保方面的问题进行解答。

	新区司法机关
	对劳动者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并符合条件的，人民法庭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对申请执行的劳动争议案件，在规定期限内加快执行。劳动者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采取司法强制措施。

	各办事处
	相应成立预防和处置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的领导机构，指定专人负责，采取有效措施排查化解劳资隐患，切实履行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的稳控责任，牵头解决辖区小散工程项目拖欠工资问题，组织、协调、处理本辖区发生的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有关情况。


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处置预案响应程序示意图






















大鹏新区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处置预案流程图






















IV应急响应（IV级、Ⅲ级、Ⅱ级、Ⅰ级响应级别分别为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响应）







发生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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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处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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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处置恢复








通知办事处相关部门和社区工作站人员赶赴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办事处30分钟内口头报告、60分钟内书面报告新区劳动部门。





成立应急现场指挥部，根据实际需要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





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一般级别（Ⅳ级）以下的，由办事处负责牵头处置，启动办事处应急响应。





由办事处负责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新区劳动部门立即调查核实事发企业基本情况、劳资纠纷情况，依法对用人单位实施劳动监察。





事发地的办事处作为第一响应责任单位，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发生后，首接单位和事发地办事处立即通知相关部门，及时上报新区总值班室。





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得到有效控制后，相关部门做好应急保障，现场指挥部宣布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根据现场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严重程度分级响应。





应急响应结束





发生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





情况是否得到控制





启动新区应急预案后由新区劳动部门通知各成员小组立即组织行动赶赴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新区工作领导小组30分钟内电话、60分钟内书面报告新区管委会。对于较大级别（Ⅲ级）以上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新区处置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工作领导小组20分钟内电话、30分钟内书面报告新区管委会。








由新区应急现场指挥部牵头组织处置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





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达一般级别（Ⅳ级），由新区成立应急现场指挥部负责牵头处置，启动大鹏新区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处置预案。





公安部门依法做好现场稳控工作。





是





信访、工会、司法行政等部门对有要求且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法律援助。其它职能部门按预案和职责要求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否





扩大响应





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达到特别重大级别（Ⅰ级），应及时向市相关部门报告，建议启动市级专项方案。





新区应急现场指挥部迅速启动Ⅳ级响应





发生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








企业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离开企业生产经营场所，聚众堵塞公共交通枢纽、道路，影响交通秩序；


2.离开企业生产经营场所，非法占据公共场所；


3.持续时间15日以上，纠纷仍未得到解决；


4.占据企业办公区域、生产车间、仓库、厂内通道等生产经营场所，扰乱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5.聚众打砸，或采取跳楼、自残等极端行为进行威胁；


6.限制企业经营管理者人身自由，或采取阻挠、威胁、恐吓等方式迫使其他职工不能正常上班工作；


7.聚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


8.到省越级上访或连续两次以上到市越级上访；


9.公众广泛关注，有较大社会影响；


10.国家、省有关部门督办，或国家、省、市领导批示密切关注；


11.引发群体性械斗、冲突，造成人员伤亡；


12.出现跨省（市、区）、跨行业连锁反应，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13.其他扰乱企业生产经营秩序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形。


劳资纠纷参与人数不满10人，但有个别或少数人采取自残、暴力犯罪以及编造、散布暴力恐吓信息等极端行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参照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处置。





新区处置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工作领导小组30分钟内电话、60分钟内书面报告新区管委会。对于较大级别（Ⅲ级）以上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新区处置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工作领导小组20分钟内电话、30分钟内书面报告新区管委会。





突发劳资纠纷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成立应急现场指挥部，根据实际需要成立相应的工作小组。新区劳动部门立即调查核实事发企业基本情况、劳资纠纷情况，依法对用人单位实施劳动监察。公安部门依法做好现场稳控工作。信访、工会、司法行政等部门对有要求且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法律援助。其它职能部门按预案和职责要求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应急现场指挥部视突发事件处理情况，形成评估报告，报新区管委会；事件稳定后，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向有关部门通报事件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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